
中石化（河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老旧装置更新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中石化（河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老旧装置更新项目
（2）项目选址：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河南炼化厂区内

（3）项目概况：本项目为中石化（河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老旧装置更新项目。主要包括常减压老旧装置更新、1#催化老旧装置更新、气分老旧装置更新、航煤加氢老旧装置更新、2#连续重整装置、2#芳烃抽提装置扩能改造以及储运罐区及管网改造。本项目公用工程、辅助设施、环保治理设施依托现有设施。
（4）现有工程情况

①现有装置规模

常减压装置：装置设计规模为1000万吨/年，现状实际运行负荷为1000万吨/年。
1#催化裂化装置：装置设计规模为180万吨/年，现状实际运行负荷为180万吨/年。
航煤加氢装置：装置设计规模为120万吨/年，现状实际运行负荷为121.87万吨/年。
气体分馏装置：装置设计规模为65万吨/年，现状实际运行负荷为69.87万吨/年。
2#连续重整装置：装置设计规模为120万吨/年，现状实际运行负荷为100.23万吨/年。
2#芳烃抽提装置：装置抽提预分馏单元设计规模为104.54万吨/年、抽提蒸馏单元设计规模为45万吨/年、芳烃精馏单元设计规模为30.78万吨/年；现状实际运行负荷为128.75万吨/年。
②现有装置概况
常减压装置：常减压蒸馏装置历经多次技术改造与设备检修更新，2019年改造后原常减压单元处理能力为1000万吨/年，主要产品有粗石脑油、煤油、柴油、轻蜡油、重蜡油和减压渣油等，所有产品送至下游装置作原料进一步加工。
1#催化裂化装置：经2019年扩能改造后现有1#催化裂化装置达到180万吨/年重油加工能力，由催化裂化、产品精制、烟气脱硫脱硝三部分组成。其中催化裂化部分包括反应-再生系统、分馏系统、吸收稳定系统、主风机组、气压机组、产汽系统和余热锅炉；产品精制部分包括催化干气及液化气脱硫、含氢气体脱硫三个部分；烟气脱硫脱硝包括LoTOx（罗塔斯臭氧法脱硝）氧化脱硝段、烟气急冷吸收段、废液预处理部分。
航煤加氢装置：航煤加氢装置自建成至今，历经多次改造，目前处理能力为120万吨/年。航煤加氢装置采用低压固定床航煤加氢工艺，由加氢反应部分、汽提部分及公用工程设施组成。
气体分馏装置：气分装置原设计规模为30万吨/年。2008年大检修期间，随二催化FDFCC技术改造，气分装置进行相应配套扩能改造，装置规模达到65万吨/年。气体分馏装置按四塔流程设计，主要由脱丙烷塔、脱乙烷塔、丙烯塔和脱异丁烷塔组成，其中丙烯塔为双系列，两套精丙烯塔系统并联操作，相互独立。
2#连续重整装置：现有2#120万吨/年连续重整装置，采用中石化国产超低压连续重整SLCR成套工艺技术，并采用国产重整催化剂PS-VI，以混合石脑油为原料，生产高辛烷值汽油调和组分。
2#芳烃抽提装置：现有2#45万吨/年芳烃抽提装置，以2#连续重整装置来的脱戊烷油为原料，主要生产苯、甲苯、混合二甲苯、C9～C10芳烃、重芳烃及抽余油。装置由抽提预分馏、抽提蒸馏、芳烃精馏以及配套公用工程四部分组成、其中抽提蒸馏部分采用石科院的SED抽提蒸馏工艺技术。
装置开工时数：8400小时/年。

现有工程已取得洛阳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排污许可证。

②采取主要环保措施

现有工程采用的燃料为燃料气管网提供的脱硫后的燃料气，燃烧烟气中的污染物含量较低。常减压装置加热炉采用低NOx燃烧器，经100m排气筒（排污许可证编号DA021）达标排放；1#催化裂化装置有组织排放的废气主要是净化后的再生烟气，经三级旋风分离器将绝大部分催化剂粉尘回收，再经脱硝、脱硫处理后通过脱硫脱硝设施烟气70m排气筒（排污许可证编号DA041）达标排放；航煤加氢装置有组织排放的废气主要为反应进料加热炉及产品分馏塔底重沸炉燃烧的烟气，加热炉火嘴采用低氮燃烧器，分别经36.6m和45m排气筒（排污许可证编号DA029和DA030）达标排放；2#连续重整装置催化剂再生排放废气经高效脱氯，再进入加热炉焚烧去除烃类物质后随加热炉烟气经100m排气筒（排污许可证编号DA072）达标排放；加热炉火嘴采用低NOx燃烧器，经100m排放高度（排污许可证编号DA071）排放；2#芳烃抽提装置加热炉采用低NOx燃烧器，通过50m高烟囱（排污许可证编号DA068）排入大气。
现有工程排放的废水包括含油污水、含硫污水、含盐污水。含油污水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类和COD，排入全厂现有污水处理场处理；含硫污水主要污染物为硫化物、氨氮等，送厂区酸性水汽提装置处理；含盐污水含少量无机盐、COD，送污水处理厂含盐污水单元统一处理。
现有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及危险废物。其中，一般固体废物交由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单位综合利用或处置；生活垃圾定期清运；危险废物包括催化裂化等装置产生的废催化剂，废过滤介质等，暂存于河南炼化厂区现有危险废物暂存设施，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中石化（河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大庆路街道1号   邮政编码：471012
联系人：井工      联系电话：0379-66994114
电子邮箱：jinglu.lysh@sinopec.com
三、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北京飞燕石化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房山区燕山燕房路22号

联系人：雷工     联系电话：18738630298

电子邮箱：18738630298@163.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4XksNPY29yKT8K5v2oBDA?pwd=wd98
提取码: wd98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公示期间，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至建设单位，反映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我方承诺，未经本人允许，您的个人信息不会用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